附件1

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研究基地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辽宁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加强科技创新决策咨询队伍建设和工作积累，构建开放高端的辽宁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，切实增强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依托在相关领域软科学研究成果较多、研究基础和条件较好、研究团队稳定、领军人才在行业中影响较大、资信状况良好、配套支持力度较大的省级学会、学会联合体和高校科协等相关单位，布局建设一批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研究基地。
第三条  每个研究基地要有1-2个明确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以国内或省内知名专家为核心，稳定的研究队伍为骨干、特聘专家学者为支持的研究团队，能够针对研究方向开展长期跟踪研究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。

第四条  研究基地根据确定的研究方向，围绕省委、省政府重大科技创新工作部署和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年度工作重点，与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充分协商沟通，提出年度研究选题计划并组织实施。研究基地在完成计划研究课题的基础上，可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，自行确定重大研究课题。

第五条  研究基地的主要任务：

1.明确研究方向，并根据研究方向选择具有战略性、全局性、引领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和跟踪研究，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。

2.建立围绕任务和项目要求的人才柔性流动运行机制，建立吸引和集聚国内外一流人才的政策环境和管理模式，吸引高层次的专家“驻会”研究。

3.强化数据积累，鼓励与政府、行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分享数据资料，加强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咨询能力。

4.每年不定期组织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论坛、学术沙龙、研究成果报告会等，帮助研究人员培养问题敏感性，建立与政策制定者、媒体和社会精英等良好沟通的渠道。

5.通过论坛、论文、出版物、权威性研究报告、专题建议等方式公布成果，并加强对外宣传；建立信息快速通报和发布机制， 增强在优势领域中的“话语权”。

6.建立科技工作者广泛参与的决策咨询工作机制，鼓励科技工作者从事智库咨询工作，保证研究基地的可持续发展。

第六条  批准为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的研究基地，授予“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研究基地”铭牌，每年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，专项用于科技思想库的规定选题研究、团队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第七条  研究基地建设周期一般为5年，省科协每年组织专家对研究基地年度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验收的结果作为是否继续建设的主要依据。
第八条  鼓励研究基地将研究报告、调研报告和课题成果以及相关数据与政府、行业等相关部门分享应用，但应提前与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负责部门沟通。
第九条  研究方向指南

1.科技创新环境

重点围绕科学文化、创新文化等开展研究，组织开展科研环境、科技的社会运行、科技历史遗存等科技与社会相关问题研究，开展学术环境、科学精神等评估研究。
2.科技人才研究

重点围绕科技人力资源、人才政策、人才评价、科技人物成长规律等开展研究。
3.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

围绕辽宁重点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相关的战略、规划、政策、产业、技术、学科等开展研究；围绕科技创新趋势开展预测分析，组织技术预见研究。

4.科协组织自身发展

重点围绕科协组织自身建设开展研究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审定颁布并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